民事起诉状

原告：    ，性别：  ，民族： ，   年 月 日出生
住址：
联系电话：[您的手机号码]

被告一（生产者）： 多伦县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请补充具体地址]
法定代表人：[请补充姓名，职务：总经理]
联系电话：[请补充]

被告二（销售者/电商平台）： [请根据实际购买情况填写]
如通过京东购买：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如通过天猫购买：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
如通过其他平台购买：填写对应的平台运营主体
住所地：[请补充]
法定代表人：[请补充]
联系电话：[请补充]

被告三（品牌授权方/共同生产者，可选）：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敕勒川乳业开发区伊利大街1号
法定代表人：潘刚
联系电话：[请补充]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被告二退还原告购买“伊利倍畅免疫球蛋白羊奶粉”的货款[请填写实际金额]元；
2.判令被告一、被告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向原告支付购买商品价款三倍的惩罚性赔偿金[请填写：货款金额×3]元（增加赔偿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
   或，择一主张： 判令被告一、被告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向原告支付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请填写：货款金额×10]元（增加赔偿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
3.判令被告一、被告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一、原告购买涉案产品的基本事实
原告于[请填写购买日期]通过[请填写购买平台名称]网络购物平台，购买了由被告一生产的“伊利倍畅免疫球蛋白羊奶粉”[请填写购买数量]罐，支付货款共计[请填写金额]元。订单号为[请填写订单号]。被告二为该网络购物平台的运营主体。
涉案产品实物包装显示：
产品名称：伊利倍畅免疫球蛋白羊奶粉
配料表：全脂羊奶粉、脱脂羊奶粉、脱盐乳清粉、聚葡萄糖、牛初乳粉、酵母β-葡聚糖、发酵稀奶油、维生素A（醋酸视黄酯）、维生素D（胆钙化醇）、维生素E（dl-α-醋酸生育酚）、维生素C（L-抗坏血酸钠）、碳酸钙、氢氧化钾、磷脂。
含量标注：牛初乳粉添加量≥600mg/100g，牛初乳粉原料的免疫球蛋白IgG含量≥20000mg/100g。
二、涉案产品包装宣传存在多项违法情形
（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七条，违法使用医疗用语涉案产品在包装主展示面的显著位置标注“免疫球蛋白羊奶粉”“免疫球蛋白IgG”。“免疫球蛋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录的药品通用名称，具有明确的疾病预防和治疗功能。将其用于普通食品宣传，构成法律明令禁止的使用医疗用语行为，极易使消费者将普通食品与药品相混淆。
（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三条，暗示疾病预防、治疗功能涉案产品通过突出标注“免疫球蛋白”这一药品术语，暗示其具有增强免疫力、预防和治疗疾病的功能，违反了食品广告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的禁止性规定。
（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构成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经原告计算，涉案产品中免疫球蛋白的实际含量仅占成品总量的0.12%（计算过程：牛初乳粉添加量0.6%×牛初乳粉中免疫球蛋白含量20% = 0.12%）。即产品中99.88%为普通羊奶粉及其他配料。企业将含量如此之低的微量成分作为产品名称的核心，并在包装主展示面以显著字号突出显示，足以误导消费者认为该产品具有与“免疫球蛋白”相关的医疗或保健功能。
三、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消费欺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安全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消费者认为生产经营者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同时构成欺诈的，有权选择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或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主张惩罚性赔偿责任。
本案中，被告一在产品包装上使用医疗术语“免疫球蛋白”作为产品名称核心，主观上具有利用消费者对药品术语的认知进行误导性营销的故意；客观上导致原告基于对“免疫球蛋白”功能的合理信赖而作出购买决定，该购买决定是在被误导的情况下作出的，与原告的真实意愿相悖。因此，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消费欺诈。同时，涉案产品标签违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11）第4.1.2.1条关于食品名称必须“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强制性规定，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四、被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一）被告一作为生产者，应对产品标签违法承担直接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安全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诉请食品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赔偿损失，被诉的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以赔偿责任应由生产经营者中的另一方承担为由主张免责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被告一作为涉案产品的直接生产者，对产品包装标签的合法性负有直接责任，应承担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二）被告二作为网络销售平台，应承担连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二作为网络购物平台的运营主体，对平台内销售的商品负有审核义务。涉案产品名称违法、标签违法的事实明确，被告二未尽到应有的审核义务，应承担连带责任。
五、关于惩罚性赔偿的法律依据
主张一（择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购买商品价款三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主张二（择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
涉案产品名称使用药品术语“免疫球蛋白”，直接违反GB 7718-2011第4.1.2.1条关于食品名称必须“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规定，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该误导足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不属于“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情形。原告亦可主张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原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选择适用上述赔偿标准之一。
六、管辖法院的选择
本案通过网络购物平台购买，收货地址为原告住所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
原告的收货地为xxxxxx，故xxxxxx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原告选择向该院提起诉讼，以便于诉讼进行和证据提交。
证据清单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
2.涉案产品“伊利倍畅免疫球蛋白羊奶粉”实物照片（包括完整包装、产品名称、配料表、含量标注等）；
3.涉案产品购买订单截图、支付凭证；
4.原告自行计算的免疫球蛋白实际含量（0.12%）的书面说明；
5.涉案产品含量计算过程说明（牛初乳粉添加量0.6% ×免疫球蛋白含量20% = 0.12%）；
6.《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人免疫球蛋白”收录证明；
7.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6年4月29日《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市监特食发〔2026〕33号）；
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11）第4.1.2.1条节选；
9.《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七条节选；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第五十五条节选；
1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八条节选；
12.多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理结果告知书》（证明行政机关对举报的处理情况，以证明原告已穷尽行政救济途径）。
此致
xxxxxx人民法院

具状人（签名）：
日期：202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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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1.被告信息补充：请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多伦县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完整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姓名，填入被告一信息栏。
2.诉讼请求金额填写：
   请根据您购买产品的实际支付金额填写“货款”数额；
   选择主张“三倍赔偿”（消法）还是“十倍赔偿”（食品安全法），请在诉状中明确勾选其一，或在庭审时当庭选择。
3.证据准备：建议将产品包装、购买记录、含量计算过程等证据材料复印一式三份（法院一份、被告各一份），并准备原件备查。
4.诉讼费预缴：本案诉讼费根据主张金额按比例计算，起诉时需预缴，胜诉后由败诉方承担。
5.关于被告三（伊利集团）：如您希望将伊利集团列为共同被告，需提供其直接参与产品宣传或品牌授权管理的证据。如无充分证据，建议先以生产者、销售平台为被告，在诉讼中根据情况申请追加。
6.诉讼时效提示：消费者权益受侵害的诉讼时效为三年，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请确认您的购买日期未超过三年。
